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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以往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特别是 2003

年 7 月 28 日第 1493 号决议和 2004 年 3 月 12 日第 1533 号决议， 

 重申关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特别是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及伊图里地区存

在武装集团和民兵，将整个区域长期笼罩在不安全的气氛中， 

 谴责各种武器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非法流动和流入该国，并宣布决心

密切监测根据 2003 年 7 月 28 日第 1493 号决议实施的军火禁运的遵守情况， 

 注意到第 1533 号决议第 10 段提及的专家组 2004 年 7 月 15 日的报告

（S/2004/551）及其建议，这是由同一项决议第 8 段设立的委员会（下称“委员

会”）转送的， 

 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继续对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重申第 1493 号决议第 15、18 和 19 段中的要求； 

 2. 决定鉴于各方没有履行这些要求，将第 1493 号决议第 20 至 22 段的规

定和第 1533 号决议的所有规定延长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 

 3. 安理会表示，如它确定上述要求业已履行，它打算修改或取消这些规定； 

 4. 又决定安理会将至迟于 2004 年 10 月 1 日审查这些措施，并此后定期加

以审查； 

 5. 为此，请秘书长同委员会协商，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十天内重设第

1533 号决议第 10 段所述的专家组，其任期于 2005 年 1 月 31 日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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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上述专家组在 2004 年 12 月 15 日前通过委员会以书面形式向安理会

汇报第 1493 号决议第 20 段所规定措施的执行情况，并就此提出建议，特别是关

于第 1533 号决议第 10(g)段所定清单的建议； 

 7.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